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與創造力學程施行細則 

109 年 5 月 4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 通過 

第一條 設置宗旨及學分學程名稱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

培養學生之創造力，以及人文、社會、教育領域創新與整合能力，並陶冶創業

家精神，特設置創新與創造力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 

第二條 學分學程召集人與委員會組成方式 

本學程設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主任委員由中心主

任兼任，其餘委員由中心主任聘兼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規劃與審查課程。 

二、 核准學生申請資格。 

三、 審核學生修畢條件。 

四、 推展學程相關事務。 

第四條 課程規畫及學分數（含必/選修科目） 

最低修習學分為十五學分，包括： 

一、 必修：六學分（包括必修課程三學分，群修課程三學分）。 

二、 選修：九學分。 

第五條 修讀資格 

本學程提供全校在學學生修讀。 

第六條 學分學程人數限制 

本學程每學年以招收四十名學生為原則，得依實際修課需求及教學資源調整

之。 

第七條  申請程序與申請審核標準 

本學程每學年不定期辦理招生甄選，通過甄選者，得為本學程學生。 

第八條 共同條文（發放學分學程結業證明書審查流程） 

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向本學程申請核發學分學程結業證明書。

未經核准修讀者，不得發給學分學程結業證明書。 

第九條 共同條文 

本施行細則如有未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及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 

第十條  共同條文 

本施行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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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議紀錄 

日期： 109年 5月 4日（星期一）上午9時 30分～下午 1 時 40 分 

  109 年 5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9時 30分～12 時 00 分 

地點： 行政大樓第五會議室（5月 4 日） 

行政大樓第一會議室（5月 18 日） 

出席： 賴宗裕委員、黃漢滄委員、陳秀芬委員(5 月 4日金仕起老師代) 

白仁德委員、黃家齊委員、張郁敏委員、姜翠芬委員、吳瑾瑜委員 

陳隆奇委員、黃奎博委員(5 月 18 日連弘宜老師代)、洪煌堯委員 

陳逢源委員、吳致亨委員、張維倫委員(5 月 18 日黃承翰同學代) 

請假： 李清庭委員 

列席： 

文 學 院： 邱炯友老師、李玉珍老師、李為楨老師、吳佩珍老師、張郇慧老師 

吳慧玲小姐 

社 科 院： 湯京平老師、王信實老師、魏玫娟老師、高雅寧老師、田婷月小姐 

   邱姵慈小姐 

商 學 院： 王正偉老師、黃珮娟小姐、黃博圓小姐 

外語學院： 鄭家瑜老師、張芸臻小姐、林沂樺先生 

理 學 院： 李蔡彥老師、林瑜琤老師、廖竣峰老師 

國 務 院： 李世暉老師、陳沛瑜小姐 

創國學院： 杜文苓老師、淡凱郁小姐 

體 育 室： 王思宜老師、吳鴻傑先生 

教 務 處： 曹惠莉秘書、王揚忠組長、陳佳琪小姐 

林婉娜組長、于小慧小姐、林怡璇小姐、姚君翰先生、杜森雄先生 

 

主席：賴教務長宗裕                       紀錄：陳世昌  

甲、主席報告：（略）。 

乙、上次會議執行情形：詳附件。（附件第一冊/頁 1~18） 

丙、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本校新制課程精實方案 108 學年度執行情形，謹提請審議。（附件第一

冊/頁 19~37、補充資料/頁 1~4） 

說    明： 

一、本校自 105 學年度起實施新制課程精實方案，調降專任教師每學年

授課時數，各學院 105～108 學年度課程精實及教師授課鐘點調整計

畫書業經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在案。 

二、108 學年上、下學期目前皆已完成開課選課作業，為了解實施新制課

程精實方案對課程的影響，謹依據 104～108 學年課程資訊與新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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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保留各院得於應開課總量下，訂定個別教師彈性調整授課時

數機制，惟每位專任教師每學年授課時數不得低於 12 小時之

下限。 

（九） 配合自106學年起實施之「國立政治大學彈性授課施行方案」

與本校兼任教師員額自 107 年起改採預算管理制，調整相關

條文內容。 

（十） 配合本校教師聘任、續聘、升等、長聘及評量制度法制研修小

組決議廢止本校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移除限期升等相關

文字。 

四、各學院業依修正條文提交 109 學年度計畫書，經教務處課務組彙整

如附，謹請審議。 

五、教務處課務組另依各學院提交計畫書內容，彙編各學院畢業學分數、

必修學分數比例等重要數據之統計表供參。 

決  議： 

一、109 學年度各學系學士班專業必修學分數比例仍高於 40％者，務請

依課程精實方案規定於 109 學年度內提案本會調整 110 學年度必修

科目表，或敘明理由經本會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暫緩調降。 

二、109 學年度各學系學士班必修科目表仍有歷史系、哲學系、財管系、

傳播學院各系與教育系列有必選學分規定，與課程精實方案規定不

符，應予調整。 

三、財管系與教育系已提臨時動議修訂，另歷史系、哲學系與傳播學院

各系業以便簽方式提交修正後之 109 學年度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

經教務處課務組彙提 5 月 18 日連續會議審議，經審議後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擬申請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設之學分學程案計 14 件，請審議。(附

件第一冊/頁 42~240、補充資料/頁 37~45，另提供日本研究跨國學分學程提案

資料) 

說   明： 

一、依「國立政治大學學分學程設置辦法」規定，各教學、研究單位擬設

置學分學程應檢附依本辦法訂定之施行細則，內容應包括設置宗旨、

學程名稱、召集人及學程委員會委員、課程規畫及學分數、修讀資

格、人數限制、申請及核可程序等項目，送本校教務處彙提校課程委

員會審議及教務會議備查。 

二、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設學分學程申請案計 14 件，清單如下，申請

資料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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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召集單位 學程名稱 參加單位 

1 歷史系 近代知識場域與身體治理學分學程 

歷史系、中文系、

台史所、台文所、

社會系 

2 圖檔所 數位人文技術與應用學分學程  
圖檔所、宗教所、

資管系 

3 宗教所 東南亞文化與宗教跨領域學分學程 

宗教所、東南亞語

言與文化學士學

位學程 

4 台史所 台灣與近代東亞跨領域學分學程 

台史所、歷史系、

日文系、韓文系、

歐語系 

5 台文所 台灣文學與東亞學分學程 
台文所、中文系、

傳播學院 

6 社科院 人文領袖榮譽學分學程 
社科院、文學院、

傳播學院 

7 社科院 大學社會責任學分學程 
社科院、法學院 

教育學院 

8 國發所 發展研究學分學程 

國發所、應用經濟

與社會發展英語

碩士學位學程 

9 
國發所 

東亞所 

中國大陸與兩岸關係研究跨領域學

分學程 

國發所 

東亞所 

10 商學院 金融科技專長學分學程 

資科系、資管系、

財管系、風管系、

金融系、統計系、

國貿系、科智所、

法律系 

11 

東南亞語言

與文化學士

學位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分學程 

東南亞語言與文

化學士學位學程、

東亞所、民族系 

12 
創新與創造

力研究中心 
創新與創造力學分學程 

創新與創造力研

究中心、理學院、

社科院、商學院、

外語學院、傳播學

院、教育學院 

13 社科院 
科技與社會跨國學分學程 

(跨國跨校) 

社科院、泰國法政

大學跨領域研究

學院 

14 台史所 
近代東亞歷史文化學分學程 

(跨國跨校) 

台史所、廣島大學

人間社會科學研

究科 

三、序號 9 原為「中國大陸研究跨領域學程」，該學程為擴允修習領域

擬修訂名稱為「中國大陸與兩岸關係研究跨領域學分學程」，惟因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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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領域變更頗大，爰改以新設學分學程案申請。本案如獲通過，原

「中國大陸研究跨領域學程」將專案申請停辦並述明既有學程生之

輔導配套措施。 

四、依規定本校英外語學分學程之設置，統由國合處國際合作事務委員

會議審查後，彙整逕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序號 13、14 為跨國跨校

學程，其中序號13已提經國合處國際合作事務委員會通訊會議通過，

序號 14 因送案較晚，則列入國合處 5 月 7 日會議待審議，惟其時校

課程委員會已結束，無從審議，是否採通訊方式審議，併請討論。 

五、本案如獲通過，將續送教務會議審議。 

決  議： 

一、各案審議結果表列如下： 

序號 學程名稱 審議結果 修正意見 

1 
近代知識場域與身體治理

學分學程 
修正通過 

修習科目一覽表之修課規 

定第一點，請將「大學部」修

正為「學士班」。 

2 
數位人文技術與應用學分

學程  
修正通過 

施行細則第五條，請將「大學

部」修正為「學士班」。 

3 
東南亞文化與宗教跨領域

學分學程 
修正通過 

1. 請調整修習科目表中之語

言課程之期數與學分數。 

2. 請於修課規定註明碩士班

課程限大三以上學生修

習。 

4 
台灣與近代東亞跨領域學

分學程 
修正通過 

請於修課規定註明碩士班課

程限大三以上學生修習。 

5 台灣文學與東亞學分學程 照案通過  

6 人文領袖榮譽學分學程 修正通過 

1. 請於修課規定註明碩士班

課程限大三以上學生修

習。 

2. 建議規定其他相關課程申

請抵免學分數上限。 

7 大學社會責任學分學程 修正通過 

1. 請於修課規定註明碩士班

課程限大三以上學生修

習。 

2. 建議規定其他相關課程申

請抵免學分數上限。 

3. 課程教師同意書建議與修

習科目一覽表一致。 

8 發展研究學分學程 照案通過  

9 
中國大陸與兩岸關係研究

跨領域學分學程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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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程名稱 審議結果 修正意見 

10 金融科技專長學分學程 修正通過 

1. 施行細則第四條，請將「大

學部」修正為「學士班」。 

2. 請於修課規定註明碩士班

課程限大三以上學生修

習。 

11 
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分學

程 

提案單位

撤案 

1. 建議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

分學程每年招收學生擴增

至15名，請外語學院評估

後於教務會議時調整或撤

案辦理。 

2. 外語學院於5月18日連續

會議中表示擴增招生名額

有困難，擬撤回申請。 

12 創新與創造力學分學程 修正通過 

1. 請於修課規定註明碩士班

課程限大三以上學生修

習。 

2. 請於修習科目一覽表群修

課程備註註明為三選一，

以符合必修6學分之規定。 

13 
科技與社會跨國學分學程 

(跨國跨校) 
修正通過 

施行細則第五條有關招收名

額部分請增加至15名。 

14 
近代東亞歷史文化跨國學

分學程(跨國跨校) 
修正通過 

依國合處國際合作事務委員

會議審查意見修正學分學程

名稱與修習科目一覽表。 

二、另國際事務學院配合高教深耕計畫擬提設置「日本研究跨國學分學

程」，業經 5 月 7 日國合處國際合作事務委員會議審議通過，於 5

月 18 日連續會議中以臨時動議案提請本會審議，經審議後修正通過。 

序號 學程名稱 審議結果 修正意見 

15 日本研究跨國學分學程 修正通過 

依國合處國際合作事務委員

會議審查意見修正學分學程

名稱。 

三、請各學分學程檢視修習科目需符合跨院系所修習，避免同學於單一

系所即可修習完成所有課程，以符合設置學分學程引導同學跨領域

學習之宗旨。 

四、各學分學程抵免學分數上限可比照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理。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案  由：擬申請異動學分學程施行細則及修習科目表共五案，請審議。(附件第

一冊/頁 24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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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目錄】 
本次會議提案共計38案，提案案由說明如下： 

提案序 性 質 說 明 

執行情形 
【第一冊/頁 1 - 18】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執行情形 

第一案 
【第一冊/頁 19 - 37】 本校新制課程精實方案 108 學年度執行情形審議案 

第二案 
【第一冊/頁 38 - 41】 各學院 109 學年度課程精實及教師授課鐘點調整計畫書審議案 

第三案 
【第一冊/頁 42 - 240】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申請新設學分學程案 

第四案 
【第一冊/頁 241 - 304】 申請異動學分學程施行細則及修習科目表案 

第五案 
【第二冊/頁 1 - 34】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申請新開「服務學習專業課程」案 

第六案 
【第二冊/頁 35 - 39】 

外語學院日文系 108 學年增班授課補正程序案 

第七案 
【第二冊/頁 40 - 43】 外語學院日文系 109-111 學年增班授課審議案 

第八案 
【第二冊/頁 44 - 75】 傳院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部分課程施行彈性授課備查案 

第九案 
【第二冊/頁 76 - 83】 

理學院應數系自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學士班及研究所全部課
程得施行彈性授課備查案 

第十案 
【第二冊/頁 84 - 93】 

理學院心理系自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學士班及研究所全部課
程得施行彈性授課備查案 

第十一案 
【第二冊/頁 94 - 98】 

理學院數位內容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自 109 學年度第 1 學期起
學士班及研究所全部課程得施行彈性授課備查案 

第十二案 
【第二冊/頁 99 - 102】 

理學院電子物理學士學位學程增訂「電子物理學士學位學程課
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核備案 

第十三案 
【第二冊/頁 103 - 104】 

理學院電子物理學士學位學程 109 學年度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
新訂案 

第十四案 
【第二冊/頁 105 - 107】 

理學院應數系學士班 109 學年度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修訂案 

第十五案 
【第二冊/頁 108 - 110】 

理學院數位內容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109 學年度專業必修科目
一覽表修訂案 

第十六案 
【第二冊/頁 111 - 116】 

理學院應用物理所碩士班 109 學年度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修訂
案 

第十七案 
【第二冊/頁 117 - 119】 創新國際學院學士班 109 學年度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新訂案 

第十八案 
【第二冊/頁 120 - 123】 

社科院社會系學士班 108、109 學年度專業必修科目表一覽表
修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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